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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RN 19009126 

 

組織 : 民間人權陣線  

日期 : 2019 年 7 月 21 日 (星期日 ) 

時間 : (i) 

 

 

 

 

(ii)  

 

 

 

 

下午 3 時正至下午 3 時 30 分結束；但當集結在維多利

亞公園 1 至 6 號足球場參與公眾集會及有待出發公眾

遊行的人士，佔用維多利亞公園 1 至 6 號足球場約百

分之八十五的面積時，公眾遊行隊伍便須由維多利亞

公園出發 (兩者以時間較早者為準 ) 

下午 3 時 30 分至下午 9 時正結束；但當集結在維多利

亞公園 1 至 6 號足球場參與公眾集會及有待出發公眾

遊行的人士，佔用維多利亞公園 1 至 6 號足球場約百

分之八十五的面積時，公眾遊行隊伍便須由維多利亞

公園出發 (兩者以時間較早者為準 ) 

地點 / 

路線 

: (i)  

(ii)   

 

維多利亞公園 1 至 6 號足球場及中央草坪  

維多利亞公園 1 至 6 號足球場及中央草坪 (起點 )  盧

押道 (北行車路 )與莊士敦道的交界 (終點 ) 

活動性質 : (i)  

(ii)   

公眾集會  

公眾遊行  

活動目的 : 獨立調查，追究責任  

 

 根據香港法例第 245 章《公安條例》 (“條例” ) 第 11(2)條

及第 15(2)條，為維護公共安全、維護公共秩序 ("維護公共秩序 "在本信中

指維持公眾秩序和防止擾亂公眾秩序 )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警務處處

長可就已作出通知的公眾集會 /遊行施加條件。處長考慮過你擬舉行的公眾

集會 /遊行的細節後，認為施加以下條件是合理和有需要的：   

 

               有關公眾集會的條件  

 

(a) 警方會根據你於 2019 年 7 月 12 日所提交的通知書，

以及你於 2019 年 7 月 16 日、2019 年 7 月 17 日和 2019

年 7 月 18 日所提交的修訂通知書上載列的公眾集會的

日期、時間及地點，調派警務人員在公眾集會期間提

供協助。若公眾集會的日期、時間或地點有所變更，

會影響警方的人手調配，及向其他公眾人士提供緊急

服務的能力，從而影響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因此，

公眾集會須於 2019 年 7 月 21 日(星期日 )，依照下列

時間及地點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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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下午 3 時正至下午 3 時 30 分結束；但當集結在維多利

亞公園 1 至 6 號足球場參與公眾集會及有待出發公眾

遊行的人士，佔用維多利亞公園 1 至 6 號足球場約百

分之八十五的面積時，公眾遊行隊伍便須由維多利亞

公園出發 (兩者以時間較早者為準 ) 

 

地點  

維多利亞公園 1 至 6 號足球場及中央草坪 * 

 

註 *：在維多利亞公園 1 至 6 號足球場及中央草坪舉行

的集會必須獲得場地管理人的許可。  

 

有關公眾遊行安排及路線的條件  

 

(b) 你在 2019 年 7 月 17 日及 2019 年 7 月 18 日提交的修

訂通知書上列載，你擬於 2019 年 7 月 21 日下午 3 時

30 分至下午 11 時 59 分，由維多利亞公園 1 至 6 號足

球場及中央草坪遊行至中環遮打道行人專區，人數為

50,000 人。  

 

警方經評估後，基於參與公眾遊行人士的安全和自

由、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及為保護他人 (包括其他道

路使用者及公眾人士 )的權利和自由，認為遊行人士不

應使用你於 2019 年 7 月 17 日及 2019 年 7 月 18 日所

提交的修訂通知書上列載的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作

公眾遊行的終點；及公眾遊行的結束時間亦不應為

2019 年 7 月 21 日下午 11 時 59 分的原因如下 :  

 

根據近日公開流傳的消息指，有人鼓吹於 2019 年 7 月

21 日當日在金鐘一帶集結並進行一些破壞社會安寧、

暴力 (包括襲擊警務人員 )甚至衝擊政府總部的行動。基

於公共安全 (包括保護參與人士、記者、警務人員或其

他在場人士的人身安全 )、公共秩序、及為保護他人 (包

括其他道路使用者及公眾人士 )的權利和自由，警方認

為你擬舉行的公眾遊行，若途經金鐘一帶，會對公共

安全及公共秩序造成極高風險。所以，警方認為你擬

於當日舉行的公眾遊行不應途經金鐘一帶，及須以灣

仔盧押道 (北行車路 )與莊士敦道的交界作為公眾遊行

的終點，而該公眾遊行亦須要在當日下午 9 時正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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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處處長在詳細考慮所有相關的因素後，基於公共

安全、公共秩序、及為保護他人 (包括其他道路使用者

及公眾人士 )的權利和自由，就你擬於 2019 年 7 月 21

日舉行的公眾遊行的路線及時間施加條件。因此，公

眾遊行須於 2019 年 7 月 21 日 (星期日 )依照下列時間及

路線，沿議定路線上的行人路或警方指定的行車線舉

行：  

 

時間  

下午 3 時 30 分至下午 9 時正結束；但當集結在維多利

亞公園 1 至 6 號足球場參與公眾集會及有待出發公眾

遊行的人士，佔用維多利亞公園 1 至 6 號足球場約百

分之八十五的面積時，公眾遊行隊伍便須由維多利亞

公園出發 (兩者以時間較早者為準 ) 

 

路線  

維多利亞公園 1 至 6 號足球場及中央草坪 (起點 )   經

維多利亞公園籃球場、 15 及 16 號閘  横過高士威道  

  高士威道 (西行車路 )   禮頓道 (西行車路 )   伊

榮街 (西行車路 )   邊寧頓街 (北行車路 )   怡和街

(西行車路 )   軒尼詩道 (西行車路 )   盧押道 (北行

車路 )   盧押道 (北行車路 )與莊士敦道的交界 (終點 ) ; 

 

(c) 為確保遊行人士及其他人士的安全，以及顧及其他道路

使用者的權利，警方只讓公眾遊行隊伍，沿條件 (b)所

述的遊行路線的行人路、西行全線及電車路東西行線 *

前進，而高士威道、怡和街及軒尼詩道東行車路會留

作讓緊急車輛及其他道路使用者使用；  

 

*註 :  可用作遊行的電車路東西行線為介乎邊寧頓街及                

克街的一段怡和街及軒尼詩道  

 

有關公眾集會 /遊行參加人數、帶頭車輛及參加者行為的條件  

 

(d) 警方會按獲通知的參與人數，調派適當數目的警務人

員提供協助，確保公眾集會 /遊行進行時的安全。警方

派出警務人員的人數會影響警方其他維持本港治安的

服務，例如對緊急事故應變的效率。此外，參與人數

亦會影響沿公眾遊行路線封路的範圍以及公眾集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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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所需時間，從而影響到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因

此，無論何時，只要你知道或相信或預料參與人數及

車輛數目將較你於 2019 年 7 月 17 日所提交的修訂通

知書上所述的公眾集會 10,000 人、公眾遊行 50,000 人

及一架車輛大幅增加或減少，須立刻通知警方；  

 

(e) 你須盡力確保參加公眾遊行的帶頭車輛不超過一輛，

以及有關車輛於 2019 年 7 月 21 日下午 2 時正停泊在

銀幕街供警方檢查。該車輛須注有足夠燃料以完成當

日整個公眾遊行的路程。完成安全檢查後，該車輛須

在琉璃街等候，並須依照警方指示及安排，前往高士

威道西行車線，帶領公眾遊行隊伍遊行；  

 

(f)  請注意上述車輛的性能及結構必須適宜在道路上行

駛，並在任何時間都完全符合香港法例第 374 章《道

路交通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的各項有關規定，駕駛者

並須遵守有關道路交通的法例和道路使用者守則，以

免對參與人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或阻塞；  

 

(g) 根據你於 2019 年 7 月 17 日所提交的修訂通知書所提

交的通知書上載列的公眾遊行路線，遊行將佔用港島

區部份的行人路及行車道路，為減低對緊急服務的影

響及保障其他市民大眾使用道路的權利，你須協調及

呼籲參與者沿途用適當的速度前進，確保不會對公眾

遊行隊伍、其他道路使用者或沿途交通造成不合理的

阻礙，影響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及保護他人的權利和

自由；帶頭車輛的駕駛者必須在公眾遊行沿途依照警

務人員的指示 (包括涉及車速及是否停止或繼續前進

等指示 )，並與參與公眾遊行的人士保持適當的安全距

離。公眾遊行隊伍亦須按照警務人員指示，根據條件

(b)及 (c)指定的公眾遊行路線及安排前進，並在有需要

時暫停或分批前進，以配合路面人群管理及交通疏導

措施。  

 

此外，當帶頭車輛到達盧押道 (北行車路 )與莊士敦道的

交界後，按現場警務人員指示離開；  

 

(h) 在道路或行人路上舉行公眾遊行會影響其他使用道路

的公眾人士。警方在公眾遊行隊伍需要橫過馬路時，

可能需要實施臨時交通管制措施，以確保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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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秩序及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因而對其他道路

使用者造成不便，亦會影響緊急服務。因此，公眾遊

行隊伍在橫過馬路時，須因應當時的交通實況，與警

務人員合作，並遵守警務人員作出的指示，在有需要

的情況下讓路予車輛及其他道路使用者；  

 

(i)  根據過往經驗，為維護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及保護他

人的權利和自由，你須安排足夠的糾察員，呼籲參與

者在集會 /遊行時注意安全及要聽從警務人員指示，並

避免使用尖銳的物品作示威用途；你並須向警方提供

舉辦是次公眾集會 /遊行的組織的聯絡人資料，以便在

有事商量時，警方可找到聯絡人。此外，糾察員可盡

力確保公眾集會 /遊行不會出現因人多擠迫而發生危

險的情況。因此，你須按你於 2019 年 7 月 17 日提交

的修訂通知書，安排至少 100 名糾察員在整個公眾集

會 /遊行期間提供協助；  

 

(j)  由於將維多利亞公園 14 號閘為公眾人士進入維多利

亞公園足球場的其中一個主要通道，在公眾集會 /遊行

期間，警方會在維多利亞公園實施潮水式人群管理措

施。因此，公眾遊行隊伍在近維多利亞公園 14 號閘橫

過籃球場前須因應當時的人流實況，與警務人員合

作，並遵守警務人員作出的指示，在有需要的情況下

讓路予進入維多利亞公園的公眾人士；  

 

(k) 

 

 

 

 

 

(l)  

 

 

 

 

(m) 

 

 

 

你須呼籲參與者在未獲發公眾籌款許可證的情況下，

不得擅自進行任何籌款活動 (例如賣旗或為獲取捐款

而交換徽章、紀念品或類似物件 )；及在未獲發臨時小

販牌照的情況下，不得在街道上為任何目的而從事販

賣活動；  

 

你須呼籲並盡力協助警方確保參與者已得到相關許可

證或牌照而進行籌款、販賣或其他宣傳活動；及有關

的攤位或臨時搭建之設置，不會阻礙遊行隊伍前進，

及不會對遊行人士或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  

 

當公眾遊行抵達位於盧押道 (北行車路 )與莊士敦道的

交界的終點後，為免因人多擠迫而引發公共安全及公

共秩序風險，你須盡力協助警方呼籲遊行人士立即解

散。活動完結後，你須於遊行終點逗留，並以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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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持續呼籲參與人士和平及有秩序地解散，直至大部份

參與遊行的在場人士解散為止；  

 

根據過往經驗，由活動組織人向參加者傳達訊息是十

分有效，能協助警方維護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及保

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因此，你須與負責這個公眾集

會 /遊行的警務人員保持聯絡，並有責任遵從及配合在

場警務人員的指示，向集會或遊行人士傳遞訊息或作

出呼籲，在警務人員提出要求時，協助警方與參與者

溝通。活動期間，你亦須協助警方呼籲或制止違法行

為，如非法堵塞道路及塗鴉等；及  

 

由於 2019 年 7 月 21 日會有其他大型公眾活動在港島

區舉行，為維護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及這個公眾集會 /

遊行參與者的安全，你須遵守警務人員作出的指示，

在有需要時，協助警方提前解散這個公眾集會 /遊行。 

  

請注意： 

 

(1) 上述條件 (a)至 (o)所提及的 ‘你 ’是指組織人或 (如他不

能出席 )由組織人指定代替他行事的人 ; 

 

(2) 已通知的公眾集會 /遊行細節若有任何變動，均可能影

響警方為確保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及保護他人的權利

和自由而進行的調配工作。因此，你的公眾集會 /遊行

細節如有變動，務須盡早通知警方，以便警方可按需

要根據條例第 11(4)條及第 15(3)條修訂有關條件；及  

 

(3) 根據條例第 17A(1A)條，任何人如無合理辯解而違反條

例第 11(5)或 15(4)條，即違反警務人員向他發出的任

何指示，以確保上述條例第 11(1) 條及第 15(1) 條的任

何規定或上述警務處處長施加的任何條件獲得遵從或

妥為履行，即屬犯罪，可處第 2 級罰款 (即港幣 5 千元 )

及監禁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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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組織人須知 

 

(一 ) 關注事項  

 

由於這次公眾集會 /遊行可能吸引持不同意見者聚集而引起衝突，甚或破壞

社會安寧、公共秩序及導致其他違法行為。因此，警方特意提醒你須採取

合理和適當的措施，盡力確保這次公眾集會 /遊行和平有序進行。  

 

(二 ) 糾察員的角色和一般要求  

 

角色  

1. 協助組織人有秩序地進行活動；及  

2. 採取合理措施以確保參與者的安全。  

 

一般要求  

1. 以顏色外衣、背心、帽或臂帶清楚辨識糾察員的身份；  

2. 熟悉場地的設施，場地佈置和活動的項目；  

3. 熟悉警方根據《公安條例》所施加的條件 (如有的話)；  

4. 在可能情況下，應配備通訊器材及／或揚聲器；  

5. 如有跡象顯示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可能遭受破壞，必須通知警方，並呼

籲有關人士不要進行非法行為；  

6. 如有需要，應優先照顧年少、年長、傷殘或其他需特別照料人士；  

7. 委任糾察隊長為聯絡人，並與警方保持緊密聯繫；  

8. 遵守所有由警務人員發出的合法命令；  

9. 控制擴音器的聲量不可以超出一個合理的人可以忍受的水平；  

10.  協助警方管理人群；及  

11. 在活動結束後，協助組織人清理場地。  

 

 

(三 ) 崇光百貨外及百德新街過路線的安排  

 

1. 根據過往經驗，於大型遊行期間崇光百貨外及百德新街過路線曾有大量

遊行人士從該兩處過路線橫過怡和街加入由維園出發之主要遊行隊伍，此

舉不單對主要遊行隊伍構成嚴重阻塞及延誤，亦嚴重影響東行線之交通及

該路段作為緊急車輛通道之功能，對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構成嚴重威脅。

故此，警方於遊行期間將會暫時關閉該兩處過路線。組織人請盡量呼籲遊

行人士不要從這兩處過路線加入遊行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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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其他相關法例及注意事項  

 

公眾集會 /公眾遊行組織人須注意以下事項（如適用者）︰  

 

1. 組織人應向其他機構就使用他們所管轄的地點或處所提出申請。  

 

2. 組織人或 (如他不出席 )由他指定代替他行事的人，應盡力呼籲所有參加

者服從警務人員發出的指示，並遵守所有現行法例及規例，尤其是：  

  恐嚇：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第 24 條，任何人不得威

脅其他人會使其他人的人身、名譽或財產遭受損害；意圖使受威脅

者或其他人受驚，或導致受威脅者或其他人作出他在法律上並非必

須作出的作為，或不作出他在法律上有權作出的作為；  

 玷污國旗及國徽、區旗及區徽：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第 7 條及

《區旗及區徽條例》第 7 條，任何人不得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

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國旗、國徽，以及區旗、區徽；  

 營火：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第 4(14)條，任何人

不得肆意或疏忽地生營火，以致對任何人造成損害或危險；  

 道路交通：  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均須遵守《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 230 章）及其附屬法例的各項有關

規定（其中包括在巴士移動時，乘客不得在巴士上層站立）；  

 車輛：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及其附屬法例的有關規

定，所有參與活動的車輛都必須適宜於道路上使用；  

 籌款活動：任何人若未獲得社會福利署署長或民政事務局局長根據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第 4(17)條發出的許可證，不得

進行任何籌款、賣旗，或為獲取捐款而進行的交換徽章等活動；  

 販賣：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第 83B 條，除非

按照《小販規例》 (第 132AI 章)下發出的牌照的規定，否則任何人

均不得在街道上販賣；  

 噪音：根據《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第 5 條，任何人於任何

時間，在住用處所或公眾地方因奏玩或操作任何樂器，或其他器

具，或使用揚聲器、傳聲筒或其他擴音裝置或器具而發出噪音，而

該噪音對任何人而言是其煩擾的根源，即屬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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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獅、舞龍、舞麒麟：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第

4C 條，任何人在公眾地方組織或參與舞獅、舞龍、舞麒麟或任何附

隨的武術表演，即屬犯罪；但根據及按照警務處處長運用絕對酌情

決定權發出的一般或特別許可證的條件進行者，則屬例外；  

 海報：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第 104A 條、，任

何人如未取得私人土地的擁有人或佔用人，或政府土地的主管當局

書面准許，，不得在該土地展示或張貼招貼或海報；  

 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  :  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第

4A 條，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解釋而陳列或留下，或導致陳列或留下

任何物品或東西，而這些物品或東西對在公眾地方的人或車輛造成

阻礙、不便或危害者，或可能對在公眾地方的人或車輛造成阻礙、

不便或危害者，即屬犯罪 ; 

 無人駕駛飛機 (無人機 )系統：根據《 1995 年飛航 (香港 )令》（第 448C

章）第 48 條，任何人不得罔顧實情或疏忽地令致或准許任何無人

機危及他人或財產；及  

 塗鴉：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第 8(b)條，沒有擁

有人或佔用人同意下，任何人不得以粉筆或漆油或其他方式在任何

建築物、牆壁、柵欄或圍籬之上書寫或留下記號，或將之弄污或毀

損其外觀或故意破壞、毀壞或損壞任何部分，或其任何固定附著物

或附屬物。  

 

 


